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潘憶玄即潘金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被上訴人    曾秀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9

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2年4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

訴人負擔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互有資金需求而分別向南投縣○○

鄉農會(下稱○○鄉農會)辦理貸款，並互為彼此之債務擔任

保證人。嗣因兩造已不具信任關係，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

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伊分期

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652萬元（下稱系爭調解)，另於同日

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應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

完成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若一方逾期未辦畢者，應給

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下稱系爭協議)。伊已依系爭協議約

定，於110年7月25日前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惟上訴

人卻因保證人人選信用問題及尚有未清償貸款本息等原因，

未於110年7月25日前經○○鄉農會准予變更保證人，復經被

上訴人催告後仍未履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爰依系爭

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

語。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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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給付300萬元本息部分，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

全部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

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伊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即委請訴外人彭仁俊擔任保證人並

向○○鄉農會申請更換保證人，惟因彭仁俊信用不良而於11

0年7月9日申請將保證人更換為訴外人謝嘉惠，且伊僅於110

年6月15日疏未依系爭調解履行，被上訴人即向原法院聲請

強制執行，致伊遭○○鄉農會認信用有問題而否准更換保證

人申請，被上訴人係故意以該不正當行為使伊無法按系爭協

議約定變更保證人，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即不得向上訴人

請求違約金。又伊於000年0月間以被上訴人為保證人向○○

鄉農會辦理貸款時，亦一併提供所有坐落南投縣○○○○段

○○○○段000○0○00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以為供擔保，

縱上訴人遲延繳納貸款，○○鄉農會亦得以上開土地向伊追

償，且被上訴人履行上開保證債務後，於清償範圍內仍得承

受○○鄉農會之債權，對被上訴人並無任何不利益或損失，

系爭協議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至0元等語，

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本件依民訴訟法第463條、第270條之1第1項3款規定經兩造

整理爭執、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

77-7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5年6月因互有資金需要而分別向○○鄉農會貸款，

並約定互為保證人後，上訴人先後於105年7月4日、同年8月

1日、同年8月12日以被上訴人為連帶保證人，依序向○○鄉

農會辦理貸款1170萬元、300萬元、530萬元（見原審卷第19

-23頁○○鄉農會授信約定書、第201頁查詢單）。

  ⒉上訴人以所有不動產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如附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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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⒊兩造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

解，約定上訴人應向被上訴人分期返還借款652萬元；同日

另簽立系爭協議，約定兩造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

○○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

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上開調解書經原審法院110年

度核字第307號核定在案（見原審卷第26頁協議書、第91頁

調解書）。

  ⒋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保證人責任完畢。

  ⒌上訴人於110年6月9日第一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

更為彭仁俊，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

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嗣○○鄉農會因彭仁俊信用問題

而否准變更保證人及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

93頁申請書）。

  ⒍上訴人於110年7月9日第二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

更為謝嘉惠，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

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雖經○○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

決議通過得變更保證人為其子江家豪及子媳謝嘉惠，惟上訴

人於決議當時尚有積欠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即

告知其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

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且截至111年6月27日止，上訴人仍未

繳納由保證人所擔保已轉列催收款之積欠本息（應清償金額

約1391萬1,000元），故上訴人迄今仍未完成向○○鄉農會

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95頁申請

書、第193-201頁○○鄉農會111年6月28日名鄉農信字第111

0003270號函附之申請書、會議紀錄、放款戶應繳利息查詢

單）。

  ⒎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持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

院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審法院執行處以110年度司

執字第150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案件受理後，於110年7月6

日對上訴人所有坐落南投縣○○市西施厝坪段西施厝坪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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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號土地及同區段

000建號建物為查封登記，因完全未受償，執行法院結案發

給被上訴人111年4月6日投院璋110司執仁字第15054號債權

憑證（見原審卷第97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登

記函、第99-101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85-87頁

債權憑證）。

  ⒏上訴人自110年7月1日起未依約向○○鄉農會繳付，經○○

鄉農會於110年11月22日催告，當時貸款餘額尚有1363萬9,9

52元，原審法院經該會聲請對兩造核發111年度司促字第186

7號支付命令，僅被上訴人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

重訴字46號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鄉農會1363萬9,952元

本息及違約金(見原審卷第145頁○○鄉農會催告書、第183-

184頁支付命令、本院卷第53-61頁判決書）。

  ⒐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遲延利息起算日為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

110年9月27日（見原審卷第35頁送達證書）。

  ㈡主要爭點：

  ⒈系爭違約金性質？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

就，不能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

  ⒊承上，若不可採，上訴人抗辯系爭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

否可採?被上訴人可請求之違約金若干?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違約金性質為賠償性違約金：

  ⒈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

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違約金

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

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

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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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

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

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

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

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就系爭協議所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既有爭執，且觀之系爭

協議書所載內容全文僅有「立書人曾秀玲（下稱甲方)與潘

金蘭（下稱乙方)各自於000年0月間為對方擔任保證人而分

別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甲、乙雙方均同意於110年7

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之保證責任，逾

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之違約金」，並無

其他被上訴人可就其因上訴人違約所受損害，再為其他賠償

之約定，已難認系爭300萬元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此

外，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之性質為懲

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說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應按民法

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㈡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

就，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⒈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

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

    」，而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

    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

院67年台上字第770號判決先例、84年度台上字第2461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迄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已

有違系爭協議之事實，惟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

行，故意使其無法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保證人責任，以不正方

法促使違約條件成就云云。然查，兩造就上訴人積欠被上訴

人之借款債務652萬元，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

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就其中600萬元欠款應

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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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如有一期未付，視同全部到期（見原審卷第91頁)；又

上訴人自承於110年6月15日未按期給付之事實（見原審卷第

81頁)，依上開約定，其喪失期限利益，未給付之金額視為

全部到期。則被上訴人因此於110年7月2日持該調解書為執

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經

該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之前述房地為查封

登記，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不正當行為可言。

　⒊又兩造係於110年1月25日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遲至同年6

月9日、7月9日才先後向○○鄉農會申請變更保證人，已難

認其有積極履行系爭協議之意。況○○鄉農會於110年7月30

日雖決議可變更保證人，惟上訴人當時尚有積欠應繳之本息

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已告知上訴人應將積欠應繳金

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

（見原審卷第193頁)，然上訴人並不爭執未依○○鄉農會上

開決議清償所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則上訴人

未能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核與上訴

人之信用問題或被上訴人前揭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無關。是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

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能求違約金，為可採： 

  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

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

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

所受之損害。又為維護契約之正義，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

過高者，於不違反辯論主義之原則下，法院應依職權酌減，

以兼顧私法自治與契約等價均衡之精神。而關於損害賠償之

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

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216

條第1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

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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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

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10年1月25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約定於110年7月25日

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

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兩造並非地位不對

等，於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

能力 、違約時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

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固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上

訴人自不得於違約後，再任意要求核減。又兩造均不爭執被

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人責任完畢，

而上訴人則未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

訴人之保證責任之事實，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請求上

訴人給付違約金，雖非無據。惟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向○○

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並未因此

受有損害一節，業據其陳述「目前沒有損害」等語明確（見

本院卷第81頁），系爭違約金之性質既屬損害預定性違約

金，依上開說明，該協議之違約金屬上訴人不履行而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之預定，需「有損害」之發生，本於無損害則無

填補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固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

任，然被上訴人尚未因此代為清償或受強制執行之情事，則

其損害尚未發生，自不得預為請求賠償。故上訴人抗辯被上

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即屬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違約金300萬元，及自110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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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抵押物 設定時間

權利種類

擔保債權總金額

（新臺幣）

卷證

1 南投縣○○市○○○○段○

○○○○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6.3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1404萬元 見原審卷第123-

126頁土地暨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南投縣○○市○○○○段○

○○○○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2 南投縣○○市○○○○段○

○○○○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12.1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3000萬元 見原審卷第127-

134頁土地暨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南投縣○○市○○○○段○

○○○○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

○○○○段000○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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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

○○○○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8.1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640萬元 見原審卷第135-

142頁土地暨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彰化縣○○鄉○○段000○號

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0

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號

建物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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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潘憶玄即潘金蘭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被上訴人    曾秀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4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
訴人負擔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互有資金需求而分別向南投縣○○鄉農會(下稱○○鄉農會)辦理貸款，並互為彼此之債務擔任保證人。嗣因兩造已不具信任關係，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伊分期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652萬元（下稱系爭調解)，另於同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應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完成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若一方逾期未辦畢者，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下稱系爭協議)。伊已依系爭協議約定，於110年7月25日前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惟上訴人卻因保證人人選信用問題及尚有未清償貸款本息等原因，未於110年7月25日前經○○鄉農會准予變更保證人，復經被上訴人催告後仍未履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爰依系爭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300萬元本息部分，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伊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即委請訴外人彭仁俊擔任保證人並向○○鄉農會申請更換保證人，惟因彭仁俊信用不良而於110年7月9日申請將保證人更換為訴外人謝嘉惠，且伊僅於110年6月15日疏未依系爭調解履行，被上訴人即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致伊遭○○鄉農會認信用有問題而否准更換保證人申請，被上訴人係故意以該不正當行為使伊無法按系爭協議約定變更保證人，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即不得向上訴人請求違約金。又伊於000年0月間以被上訴人為保證人向○○鄉農會辦理貸款時，亦一併提供所有坐落南投縣○○○○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以為供擔保，縱上訴人遲延繳納貸款，○○鄉農會亦得以上開土地向伊追償，且被上訴人履行上開保證債務後，於清償範圍內仍得承受○○鄉農會之債權，對被上訴人並無任何不利益或損失，系爭協議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至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件依民訴訟法第463條、第270條之1第1項3款規定經兩造整理爭執、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77-7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5年6月因互有資金需要而分別向○○鄉農會貸款，並約定互為保證人後，上訴人先後於105年7月4日、同年8月1日、同年8月12日以被上訴人為連帶保證人，依序向○○鄉農會辦理貸款1170萬元、300萬元、530萬元（見原審卷第19-23頁○○鄉農會授信約定書、第201頁查詢單）。
  ⒉上訴人以所有不動產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如附表所示。　
  ⒊兩造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被上訴人分期返還借款652萬元；同日另簽立系爭協議，約定兩造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上開調解書經原審法院110年度核字第307號核定在案（見原審卷第26頁協議書、第91頁調解書）。
  ⒋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保證人責任完畢。
  ⒌上訴人於110年6月9日第一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彭仁俊，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嗣○○鄉農會因彭仁俊信用問題而否准變更保證人及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頁申請書）。
  ⒍上訴人於110年7月9日第二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謝嘉惠，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雖經○○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決議通過得變更保證人為其子江家豪及子媳謝嘉惠，惟上訴人於決議當時尚有積欠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即告知其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且截至111年6月27日止，上訴人仍未繳納由保證人所擔保已轉列催收款之積欠本息（應清償金額約1391萬1,000元），故上訴人迄今仍未完成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95頁申請書、第193-201頁○○鄉農會111年6月28日名鄉農信字第1110003270號函附之申請書、會議紀錄、放款戶應繳利息查詢單）。
  ⒎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持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審法院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0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案件受理後，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坐落南投縣○○市西施厝坪段西施厝坪小段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號土地及同區段000建號建物為查封登記，因完全未受償，執行法院結案發給被上訴人111年4月6日投院璋110司執仁字第15054號債權憑證（見原審卷第97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登記函、第99-101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85-87頁債權憑證）。
  ⒏上訴人自110年7月1日起未依約向○○鄉農會繳付，經○○鄉農會於110年11月22日催告，當時貸款餘額尚有1363萬9,952元，原審法院經該會聲請對兩造核發111年度司促字第1867號支付命令，僅被上訴人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重訴字46號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鄉農會1363萬9,952元本息及違約金(見原審卷第145頁○○鄉農會催告書、第183-184頁支付命令、本院卷第53-61頁判決書）。
  ⒐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遲延利息起算日為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7日（見原審卷第35頁送達證書）。
  ㈡主要爭點：
  ⒈系爭違約金性質？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不能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
  ⒊承上，若不可採，上訴人抗辯系爭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可採?被上訴人可請求之違約金若干?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違約金性質為賠償性違約金：
  ⒈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就系爭協議所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既有爭執，且觀之系爭協議書所載內容全文僅有「立書人曾秀玲（下稱甲方)與潘金蘭（下稱乙方)各自於000年0月間為對方擔任保證人而分別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甲、乙雙方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之保證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之違約金」，並無其他被上訴人可就其因上訴人違約所受損害，再為其他賠償之約定，已難認系爭300萬元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此外，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之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說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應按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㈡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⒈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
    」，而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
    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70號判決先例、84年度台上字第246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迄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已有違系爭協議之事實，惟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故意使其無法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保證人責任，以不正方法促使違約條件成就云云。然查，兩造就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之借款債務652萬元，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就其中600萬元欠款應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一期未付，視同全部到期（見原審卷第91頁)；又上訴人自承於110年6月15日未按期給付之事實（見原審卷第81頁)，依上開約定，其喪失期限利益，未給付之金額視為全部到期。則被上訴人因此於110年7月2日持該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經該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之前述房地為查封登記，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不正當行為可言。
　⒊又兩造係於110年1月25日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遲至同年6月9日、7月9日才先後向○○鄉農會申請變更保證人，已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系爭協議之意。況○○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雖決議可變更保證人，惟上訴人當時尚有積欠應繳之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已告知上訴人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見原審卷第193頁)，然上訴人並不爭執未依○○鄉農會上開決議清償所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則上訴人未能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核與上訴人之信用問題或被上訴人前揭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無關。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能求違約金，為可採： 
  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又為維護契約之正義，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於不違反辯論主義之原則下，法院應依職權酌減，以兼顧私法自治與契約等價均衡之精神。而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10年1月25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約定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兩造並非地位不對等，於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 、違約時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固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上訴人自不得於違約後，再任意要求核減。又兩造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人責任完畢，而上訴人則未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之事實，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雖非無據。惟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並未因此受有損害一節，業據其陳述「目前沒有損害」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違約金之性質既屬損害預定性違約金，依上開說明，該協議之違約金屬上訴人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需「有損害」之發生，本於無損害則無填補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固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尚未因此代為清償或受強制執行之情事，則其損害尚未發生，自不得預為請求賠償。故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即屬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300萬元，及自110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抵押物

		設定時間
權利種類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

		卷證



		1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6.3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1404萬元

		見原審卷第123-126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2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12.1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3000萬元

		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8.1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640萬元

		見原審卷第135-142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潘憶玄即潘金蘭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被上訴人    曾秀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9

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2年4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

訴人負擔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互有資金需求而分別向南投縣○○鄉

    農會(下稱○○鄉農會)辦理貸款，並互為彼此之債務擔任保證

    人。嗣因兩造已不具信任關係，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

    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伊分期返還借

    款新臺幣(下同)652萬元（下稱系爭調解)，另於同日簽立協

    議書約定雙方應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完成辦理

    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若一方逾期未辦畢者，應給付他方30

    0萬元違約金(下稱系爭協議)。伊已依系爭協議約定，於110

    年7月25日前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惟上訴人卻因保

    證人人選信用問題及尚有未清償貸款本息等原因，未於110

    年7月25日前經○○鄉農會准予變更保證人，復經被上訴人催

    告後仍未履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爰依系爭協議之法

    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並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300

    萬元本息部分，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

    訴；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非

    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伊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即委請訴外人彭仁俊擔任保證人並

    向○○鄉農會申請更換保證人，惟因彭仁俊信用不良而於110

    年7月9日申請將保證人更換為訴外人謝嘉惠，且伊僅於110

    年6月15日疏未依系爭調解履行，被上訴人即向原法院聲請

    強制執行，致伊遭○○鄉農會認信用有問題而否准更換保證人

    申請，被上訴人係故意以該不正當行為使伊無法按系爭協議

    約定變更保證人，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即不得向上訴人請

    求違約金。又伊於000年0月間以被上訴人為保證人向○○鄉農

    會辦理貸款時，亦一併提供所有坐落南投縣○○○○段○○○○段00

    0○0○00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以為供擔保，縱上訴人遲延繳

    納貸款，○○鄉農會亦得以上開土地向伊追償，且被上訴人履

    行上開保證債務後，於清償範圍內仍得承受○○鄉農會之債權

    ，對被上訴人並無任何不利益或損失，系爭協議約定之違約

    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至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件依民訴訟法第463條、第270條之1第1項3款規定經兩造

    整理爭執、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

    77-7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5年6月因互有資金需要而分別向○○鄉農會貸款，並

    約定互為保證人後，上訴人先後於105年7月4日、同年8月1

    日、同年8月12日以被上訴人為連帶保證人，依序向○○鄉農

    會辦理貸款1170萬元、300萬元、530萬元（見原審卷第19-2

    3頁○○鄉農會授信約定書、第201頁查詢單）。

  ⒉上訴人以所有不動產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如附表所示。

    　

  ⒊兩造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

    ，約定上訴人應向被上訴人分期返還借款652萬元；同日另

    簽立系爭協議，約定兩造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

    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

    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上開調解書經原審法院110年度核

    字第307號核定在案（見原審卷第26頁協議書、第91頁調解

    書）。

  ⒋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保證人責任完畢。

  ⒌上訴人於110年6月9日第一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

    彭仁俊，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

    人之連帶保證責任，嗣○○鄉農會因彭仁俊信用問題而否准變

    更保證人及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頁申請

    書）。

  ⒍上訴人於110年7月9日第二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

    謝嘉惠，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

    人之連帶保證責任，雖經○○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決議通過

    得變更保證人為其子江家豪及子媳謝嘉惠，惟上訴人於決議

    當時尚有積欠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即告知其應將

    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

    變更作業，且截至111年6月27日止，上訴人仍未繳納由保證

    人所擔保已轉列催收款之積欠本息（應清償金額約1391萬1,

    000元），故上訴人迄今仍未完成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

    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95頁申請書、第193-201頁

    ○○鄉農會111年6月28日名鄉農信字第1110003270號函附之申

    請書、會議紀錄、放款戶應繳利息查詢單）。

  ⒎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持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

    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審法院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

    字第150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案件受理後，於110年7月6日

    對上訴人所有坐落南投縣○○市西施厝坪段西施厝坪小段000

    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號土地及同區段000

    建號建物為查封登記，因完全未受償，執行法院結案發給被

    上訴人111年4月6日投院璋110司執仁字第15054號債權憑證

    （見原審卷第97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登記函

    、第99-101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85-87頁債權

    憑證）。

  ⒏上訴人自110年7月1日起未依約向○○鄉農會繳付，經○○鄉農會

    於110年11月22日催告，當時貸款餘額尚有1363萬9,952元，

    原審法院經該會聲請對兩造核發111年度司促字第1867號支

    付命令，僅被上訴人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重訴

    字46號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鄉農會1363萬9,952元本息及

    違約金(見原審卷第145頁○○鄉農會催告書、第183-184頁支

    付命令、本院卷第53-61頁判決書）。

  ⒐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遲延利息起算日為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

    10年9月27日（見原審卷第35頁送達證書）。

  ㈡主要爭點：

  ⒈系爭違約金性質？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

    ，不能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

  ⒊承上，若不可採，上訴人抗辯系爭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

    否可採?被上訴人可請求之違約金若干?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違約金性質為賠償性違約金：

  ⒈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就系爭協議所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既有爭執，且觀之系爭

    協議書所載內容全文僅有「立書人曾秀玲（下稱甲方)與潘

    金蘭（下稱乙方)各自於000年0月間為對方擔任保證人而分

    別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甲、乙雙方均同意於110年7月

    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之保證責任，逾期未

    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之違約金」，並無其他

    被上訴人可就其因上訴人違約所受損害，再為其他賠償之約

    定，已難認系爭300萬元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此外，被

    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之性質為懲罰性違

    約金，則依上開說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應按民法第250條

    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㈡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

    ，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⒈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

    」，而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

    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

    院67年台上字第770號判決先例、84年度台上字第2461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迄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已有違系爭協議之事實，惟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故意使其無法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保證人責任，以不正方法促使違約條件成就云云。然查，兩造就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之借款債務652萬元，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就其中600萬元欠款應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一期未付，視同全部到期（見原審卷第91頁)；又上訴人自承於110年6月15日未按期給付之事實（見原審卷第81頁)，依上開約定，其喪失期限利益，未給付之金額視為全部到期。則被上訴人因此於110年7月2日持該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經該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之前述房地為查封登記，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不正當行為可言。

　⒊又兩造係於110年1月25日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遲至同年6月

    9日、7月9日才先後向○○鄉農會申請變更保證人，已難認其

    有積極履行系爭協議之意。況○○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雖決

    議可變更保證人，惟上訴人當時尚有積欠應繳之本息約126

    萬3,000元，○○鄉農會已告知上訴人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

    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見原審

    卷第193頁)，然上訴人並不爭執未依○○鄉農會上開決議清償

    所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則上訴人未能向○○鄉

    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核與上訴人之信用問題

    或被上訴人前揭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無關。是上訴人抗辯被

    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

    1條第2項規定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能求違約金，為可採： 

  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

    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

    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

    所受之損害。又為維護契約之正義，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

    過高者，於不違反辯論主義之原則下，法院應依職權酌減，

    以兼顧私法自治與契約等價均衡之精神。而關於損害賠償之

    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

    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216

    條第1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

    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

    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

    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10年1月25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約定於110年7月25日

    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

    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兩造並非地位不對等

    ，於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

    力 、違約時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

    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固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上訴

    人自不得於違約後，再任意要求核減。又兩造均不爭執被上

    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人責任完畢，而上

    訴人則未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

    保證責任之事實，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違約金，雖非無據。惟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向○○鄉農會辦

    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並未因此受有損害

    一節，業據其陳述「目前沒有損害」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

    81頁），系爭違約金之性質既屬損害預定性違約金，依上開

    說明，該協議之違約金屬上訴人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

    之預定，需「有損害」之發生，本於無損害則無填補之原則

    ，本件上訴人固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

    人尚未因此代為清償或受強制執行之情事，則其損害尚未發

    生，自不得預為請求賠償。故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

    違約金，即屬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300萬元，及自110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抵押物 設定時間 權利種類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 卷證 1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6.3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1404萬元 見原審卷第123-126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2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12.1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3000萬元 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8.1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640萬元 見原審卷第135-142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潘憶玄即潘金蘭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被上訴人    曾秀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4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
訴人負擔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互有資金需求而分別向南投縣○○鄉農會(下稱○○鄉農會)辦理貸款，並互為彼此之債務擔任保證人。嗣因兩造已不具信任關係，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伊分期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652萬元（下稱系爭調解)，另於同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應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完成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若一方逾期未辦畢者，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下稱系爭協議)。伊已依系爭協議約定，於110年7月25日前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惟上訴人卻因保證人人選信用問題及尚有未清償貸款本息等原因，未於110年7月25日前經○○鄉農會准予變更保證人，復經被上訴人催告後仍未履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爰依系爭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300萬元本息部分，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伊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即委請訴外人彭仁俊擔任保證人並向○○鄉農會申請更換保證人，惟因彭仁俊信用不良而於110年7月9日申請將保證人更換為訴外人謝嘉惠，且伊僅於110年6月15日疏未依系爭調解履行，被上訴人即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致伊遭○○鄉農會認信用有問題而否准更換保證人申請，被上訴人係故意以該不正當行為使伊無法按系爭協議約定變更保證人，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即不得向上訴人請求違約金。又伊於000年0月間以被上訴人為保證人向○○鄉農會辦理貸款時，亦一併提供所有坐落南投縣○○○○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以為供擔保，縱上訴人遲延繳納貸款，○○鄉農會亦得以上開土地向伊追償，且被上訴人履行上開保證債務後，於清償範圍內仍得承受○○鄉農會之債權，對被上訴人並無任何不利益或損失，系爭協議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至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件依民訴訟法第463條、第270條之1第1項3款規定經兩造整理爭執、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77-7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5年6月因互有資金需要而分別向○○鄉農會貸款，並約定互為保證人後，上訴人先後於105年7月4日、同年8月1日、同年8月12日以被上訴人為連帶保證人，依序向○○鄉農會辦理貸款1170萬元、300萬元、530萬元（見原審卷第19-23頁○○鄉農會授信約定書、第201頁查詢單）。
  ⒉上訴人以所有不動產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如附表所示。　
  ⒊兩造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被上訴人分期返還借款652萬元；同日另簽立系爭協議，約定兩造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上開調解書經原審法院110年度核字第307號核定在案（見原審卷第26頁協議書、第91頁調解書）。
  ⒋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保證人責任完畢。
  ⒌上訴人於110年6月9日第一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彭仁俊，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嗣○○鄉農會因彭仁俊信用問題而否准變更保證人及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頁申請書）。
  ⒍上訴人於110年7月9日第二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謝嘉惠，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雖經○○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決議通過得變更保證人為其子江家豪及子媳謝嘉惠，惟上訴人於決議當時尚有積欠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即告知其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且截至111年6月27日止，上訴人仍未繳納由保證人所擔保已轉列催收款之積欠本息（應清償金額約1391萬1,000元），故上訴人迄今仍未完成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95頁申請書、第193-201頁○○鄉農會111年6月28日名鄉農信字第1110003270號函附之申請書、會議紀錄、放款戶應繳利息查詢單）。
  ⒎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持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審法院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0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案件受理後，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坐落南投縣○○市西施厝坪段西施厝坪小段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號土地及同區段000建號建物為查封登記，因完全未受償，執行法院結案發給被上訴人111年4月6日投院璋110司執仁字第15054號債權憑證（見原審卷第97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登記函、第99-101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85-87頁債權憑證）。
  ⒏上訴人自110年7月1日起未依約向○○鄉農會繳付，經○○鄉農會於110年11月22日催告，當時貸款餘額尚有1363萬9,952元，原審法院經該會聲請對兩造核發111年度司促字第1867號支付命令，僅被上訴人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重訴字46號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鄉農會1363萬9,952元本息及違約金(見原審卷第145頁○○鄉農會催告書、第183-184頁支付命令、本院卷第53-61頁判決書）。
  ⒐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遲延利息起算日為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7日（見原審卷第35頁送達證書）。
  ㈡主要爭點：
  ⒈系爭違約金性質？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不能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
  ⒊承上，若不可採，上訴人抗辯系爭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可採?被上訴人可請求之違約金若干?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違約金性質為賠償性違約金：
  ⒈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就系爭協議所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既有爭執，且觀之系爭協議書所載內容全文僅有「立書人曾秀玲（下稱甲方)與潘金蘭（下稱乙方)各自於000年0月間為對方擔任保證人而分別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甲、乙雙方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之保證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之違約金」，並無其他被上訴人可就其因上訴人違約所受損害，再為其他賠償之約定，已難認系爭300萬元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此外，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之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說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應按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㈡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⒈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
    」，而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
    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70號判決先例、84年度台上字第246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迄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已有違系爭協議之事實，惟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故意使其無法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保證人責任，以不正方法促使違約條件成就云云。然查，兩造就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之借款債務652萬元，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就其中600萬元欠款應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一期未付，視同全部到期（見原審卷第91頁)；又上訴人自承於110年6月15日未按期給付之事實（見原審卷第81頁)，依上開約定，其喪失期限利益，未給付之金額視為全部到期。則被上訴人因此於110年7月2日持該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經該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之前述房地為查封登記，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不正當行為可言。
　⒊又兩造係於110年1月25日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遲至同年6月9日、7月9日才先後向○○鄉農會申請變更保證人，已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系爭協議之意。況○○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雖決議可變更保證人，惟上訴人當時尚有積欠應繳之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已告知上訴人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見原審卷第193頁)，然上訴人並不爭執未依○○鄉農會上開決議清償所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則上訴人未能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核與上訴人之信用問題或被上訴人前揭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無關。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能求違約金，為可採： 
  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又為維護契約之正義，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於不違反辯論主義之原則下，法院應依職權酌減，以兼顧私法自治與契約等價均衡之精神。而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10年1月25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約定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兩造並非地位不對等，於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 、違約時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固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上訴人自不得於違約後，再任意要求核減。又兩造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人責任完畢，而上訴人則未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之事實，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雖非無據。惟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並未因此受有損害一節，業據其陳述「目前沒有損害」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違約金之性質既屬損害預定性違約金，依上開說明，該協議之違約金屬上訴人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需「有損害」之發生，本於無損害則無填補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固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尚未因此代為清償或受強制執行之情事，則其損害尚未發生，自不得預為請求賠償。故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即屬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300萬元，及自110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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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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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抵押物

		設定時間
權利種類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

		卷證



		1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6.3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1404萬元

		見原審卷第123-126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2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12.1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3000萬元

		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8.1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640萬元

		見原審卷第135-142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潘憶玄即潘金蘭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被上訴人    曾秀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4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

訴人負擔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互有資金需求而分別向南投縣○○鄉農會(下稱○○鄉農會)辦理貸款，並互為彼此之債務擔任保證人。嗣因兩造已不具信任關係，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伊分期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652萬元（下稱系爭調解)，另於同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應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完成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若一方逾期未辦畢者，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下稱系爭協議)。伊已依系爭協議約定，於110年7月25日前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惟上訴人卻因保證人人選信用問題及尚有未清償貸款本息等原因，未於110年7月25日前經○○鄉農會准予變更保證人，復經被上訴人催告後仍未履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爰依系爭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300萬元本息部分，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伊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即委請訴外人彭仁俊擔任保證人並向○○鄉農會申請更換保證人，惟因彭仁俊信用不良而於110年7月9日申請將保證人更換為訴外人謝嘉惠，且伊僅於110年6月15日疏未依系爭調解履行，被上訴人即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致伊遭○○鄉農會認信用有問題而否准更換保證人申請，被上訴人係故意以該不正當行為使伊無法按系爭協議約定變更保證人，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即不得向上訴人請求違約金。又伊於000年0月間以被上訴人為保證人向○○鄉農會辦理貸款時，亦一併提供所有坐落南投縣○○○○段○○○○段000○0○00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以為供擔保，縱上訴人遲延繳納貸款，○○鄉農會亦得以上開土地向伊追償，且被上訴人履行上開保證債務後，於清償範圍內仍得承受○○鄉農會之債權，對被上訴人並無任何不利益或損失，系爭協議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至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件依民訴訟法第463條、第270條之1第1項3款規定經兩造整理爭執、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77-79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於105年6月因互有資金需要而分別向○○鄉農會貸款，並約定互為保證人後，上訴人先後於105年7月4日、同年8月1日、同年8月12日以被上訴人為連帶保證人，依序向○○鄉農會辦理貸款1170萬元、300萬元、530萬元（見原審卷第19-23頁○○鄉農會授信約定書、第201頁查詢單）。

  ⒉上訴人以所有不動產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如附表所示。　

  ⒊兩造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應向被上訴人分期返還借款652萬元；同日另簽立系爭協議，約定兩造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上開調解書經原審法院110年度核字第307號核定在案（見原審卷第26頁協議書、第91頁調解書）。

  ⒋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保證人責任完畢。

  ⒌上訴人於110年6月9日第一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彭仁俊，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嗣○○鄉農會因彭仁俊信用問題而否准變更保證人及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頁申請書）。

  ⒍上訴人於110年7月9日第二次向○○鄉農會申請將保證人變更為謝嘉惠，並請○○鄉農會同意准予授信條件變更及解除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責任，雖經○○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決議通過得變更保證人為其子江家豪及子媳謝嘉惠，惟上訴人於決議當時尚有積欠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即告知其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且截至111年6月27日止，上訴人仍未繳納由保證人所擔保已轉列催收款之積欠本息（應清償金額約1391萬1,000元），故上訴人迄今仍未完成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93-95頁申請書、第193-201頁○○鄉農會111年6月28日名鄉農信字第1110003270號函附之申請書、會議紀錄、放款戶應繳利息查詢單）。

  ⒎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持系爭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原審法院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50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案件受理後，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坐落南投縣○○市西施厝坪段西施厝坪小段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000之0號土地及同區段000建號建物為查封登記，因完全未受償，執行法院結案發給被上訴人111年4月6日投院璋110司執仁字第15054號債權憑證（見原審卷第97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登記函、第99-101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85-87頁債權憑證）。

  ⒏上訴人自110年7月1日起未依約向○○鄉農會繳付，經○○鄉農會於110年11月22日催告，當時貸款餘額尚有1363萬9,952元，原審法院經該會聲請對兩造核發111年度司促字第1867號支付命令，僅被上訴人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重訴字46號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鄉農會1363萬9,952元本息及違約金(見原審卷第145頁○○鄉農會催告書、第183-184頁支付命令、本院卷第53-61頁判決書）。

  ⒐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遲延利息起算日為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7日（見原審卷第35頁送達證書）。

  ㈡主要爭點：

  ⒈系爭違約金性質？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不能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

  ⒊承上，若不可採，上訴人抗辯系爭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可採?被上訴人可請求之違約金若干?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違約金性質為賠償性違約金：

  ⒈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就系爭協議所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既有爭執，且觀之系爭協議書所載內容全文僅有「立書人曾秀玲（下稱甲方)與潘金蘭（下稱乙方)各自於000年0月間為對方擔任保證人而分別向○○鄉農會辦理抵押貸款，甲、乙雙方均同意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之保證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之違約金」，並無其他被上訴人可就其因上訴人違約所受損害，再為其他賠償之約定，已難認系爭300萬元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此外，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之性質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說明，系爭300萬元違約金應按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㈡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⒈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

    」，而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

    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70號判決先例、84年度台上字第246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迄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已有違系爭協議之事實，惟上訴人抗辯因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故意使其無法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保證人責任，以不正方法促使違約條件成就云云。然查，兩造就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之借款債務652萬元，於110年1月25日在南投縣○○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約定上訴人就其中600萬元欠款應自110年4月10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一期未付，視同全部到期（見原審卷第91頁)；又上訴人自承於110年6月15日未按期給付之事實（見原審卷第81頁)，依上開約定，其喪失期限利益，未給付之金額視為全部到期。則被上訴人因此於110年7月2日持該調解書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經該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6日對上訴人所有之前述房地為查封登記，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不正當行為可言。

　⒊又兩造係於110年1月25日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遲至同年6月9日、7月9日才先後向○○鄉農會申請變更保證人，已難認其有積極履行系爭協議之意。況○○鄉農會於110年7月30日雖決議可變更保證人，惟上訴人當時尚有積欠應繳之本息約126萬3,000元，○○鄉農會已告知上訴人應將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清償後，方可進行保證人變更作業（見原審卷第193頁)，然上訴人並不爭執未依○○鄉農會上開決議清償所積欠應繳金額及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則上訴人未能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核與上訴人之信用問題或被上訴人前揭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無關。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正方法促使上訴人之違約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不能請求違約金，為不可採。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能求違約金，為可採： 

  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又為維護契約之正義，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於不違反辯論主義之原則下，法院應依職權酌減，以兼顧私法自治與契約等價均衡之精神。而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10年1月25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約定於110年7月25日前各自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他方保證人責任，逾期未辦理完畢者，即應給付他方300萬元違約金，兩造並非地位不對等，於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 、違約時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固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上訴人自不得於違約後，再任意要求核減。又兩造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已向○○鄉農會辦理解除上訴人之保證人責任完畢，而上訴人則未於110年7月25日前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之事實，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雖非無據。惟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向○○鄉農會辦理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並未因此受有損害一節，業據其陳述「目前沒有損害」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違約金之性質既屬損害預定性違約金，依上開說明，該協議之違約金屬上訴人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需「有損害」之發生，本於無損害則無填補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固未依約解除被上訴人之保證責任，然被上訴人尚未因此代為清償或受強制執行之情事，則其損害尚未發生，自不得預為請求賠償。故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即屬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300萬元，及自110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抵押物 設定時間 權利種類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 卷證 1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6.3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1404萬元 見原審卷第123-126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2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12.1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3000萬元 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南投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105.8.10 最高限額抵押權 *共同擔保 640萬元 見原審卷第135-142頁土地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彰化縣○○鄉○○段000○號建物    





